
八 十 六 學 年 度 上 學 期 第 二 次 系 務 會 議 記 錄  86.10.23 
報 告 事 項 ： 

一 、 上 星 期 王 茂 齡 教 授 來 電 話 告 知 教 育 部 已 聽 過 補 助 系 上 三O 五

萬 進 行 本 年 度 ﹁ 化 工 教 育 ﹂ 改 善 ， 經 費 尚 未 撥 下 ， 但 請 各

位 負 責 同 仁 開 始 進 行 設 備 詢 價 。 

二 、 本 年 度 校 運 動 會 於 十 一 月 六 日 舉 行 ， 當 天 停 課 但 非 放 假 ， 希

望 各 位 老 師 踴 躍 參 加 繞 場 儀 式 ， 並 藉 此 機 會 進 行 師 生 聯 誼

及 參 加 ﹁ 大 家 來 投 籃 ﹂ 趣 味 競 賽 ( 如 附 件 一) 。 十 一 月 十 一

日( 星 期 二) 校 慶 ， 系 館 開 放 ， 請 各 實 驗 室 至 少 留 置 一 位 研

究 生 以 便 系 友 或 外 賓 參 觀 。 

三 、 至 九 月 底 為 止 系 所 經 費 已 使 用 五 七 九 一 五 五 元 ， 未 使 用 部 份

為 二O 七 八 三 八O 元 ， 此 外 尚 有 管 理 費 提 成 及 場 地 租 借 費 共

九 七 六 四 二 八 元 。 又 技 術 合 作 款 提 成 剩 六 五 一 八 一 元 。 圖

儀 經 費 可 開 始 預 借 ， 或 大 學 不 及 貴 儀 室 有 計 劃 添 購 新 設 備

者 可 提 出 ( 向 經 費 委 員 會) 申 請 預 支 。 

四 、 請 同 仁 注 意 所 屬 研 究 實 驗 室 之 安 全 與 管 理 ， 尤 其 學 生 進 行 反

應 實 驗 時 ， 請 務 必 確 定 是 否 通 風 櫃 抽 氣 機 之 開 動 、 水 電 門

窗 之 管 制 等 ， 系 上 已 將 通 風 櫃 抽 氣 機 使 用 時 間 延 長 至 時 小

時 。 

五 、 系 上 校 方 各 代 表 、 系 教 評 會 、 碩 士 班 甄 試 委 員 等 名 單 已 公 佈

在 分 信 室 請 參 閱 。 

六 、 本 年 度 黃 定 加 教 授 榮 獲 主 持 ﹁ 國 家 講 座 ﹂ 、 劉 瑞 祥 教 授 得 到

賴 再 得 教 授 獎 助 。 

七 、 年 底 高 分 子 年 會 將 在 系 上 舉 行 ， 敬 請 提 出 需 要 支 援 人 力 ， 系

上 行 政 人 員 及 獎 助 學 金 研 究 生 將 盡 量 支 援 人 力 。 

八 、 本 年 度 國 大 學 院 校 化 工 系 教 師 聯 誼 活 動 將 在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

( 星 期 五 ) 下 午 於 淡 江 大 學 化 工 系 舉 行 ， 歡 迎 同 仁 組 隊 參

加 。 

  



九 、 請 各 位 導 師 宣 導 同 學 注 意 交 通 安 全 ， 騎 乘 機 車 務 必 戴 安 全

帽 ， 並 注 意 及 關 心 學 生 之 生 活 與 行 為 。 
十 、 每 位 老 師 已 分 配 十 個 網 路 位 置 ， 請 確 定 所 屬 研 究 室 電 腦 已

使 用 ， 以 防 他 人 佔 用 網 址 ， 此 外 請 嚴 禁 所 屬 研 究 生 或 導 生

設 置 色 情 或 暴 力 網 站 ， 以 免 觸 犯 法 規 及 校 規 。 

十 一 、 請 協 助 將 所 屬 實 驗 室 藥 品 鍵 檔 ， 以 利 各 實 驗 室 互 通 有 無 。 

十 二 、 每 個 實 驗 室 將 發 水 電 分 配 圖 。 

十 三 、 通 過 陳 志 勇 老 師 租 借 兩 間 教 授 室 作 為 創 新 育 成 中 心 的 辦 公

室 。 

十 四 、 可 開 始 向 經 費 運 用 委 員 會 申 請 儀 器 設 備 預 借 等 事 項 。 

十 五 、 請 歸 還 原 屬 蔡 繁 男 老 師 實 驗 室 之 實 驗 器 材 ， 又 有 意 申 購 的

老 師 請 填 寫 擬 申 請 項 目 投 擲 吳 逸 謨 教 授 信 箱 。 

十 六 、 賴 再 得 教 授 紀 念 會 已 著 手 進 行 寄 發 通 知 函 。 

十 七 、 系 友 通 訊 錄 已 進 行 第 一 次 校 稿 工 作 。 

 

決 議 案 ： 

一 、 通 過 本 系 館 吸 煙 區 一 至 三 層 樓 為 東 北 角 外 廊 ， 四 至 十 二 樓 為

西 側 陽 台 。 

二 、 通 過 維 持 本 系 獎 助 學 金 實 施 辦 法 。 

三 、 通 過 廢 除 大 學 部 論 文 需 交 還 系 圖 書 室 之 規 定 。 

四 、 通 過 修 正 本 系 教 師 聘 任 辦 法 第 十 一 條 ： 刪 除 最 後 兩 句 ︹ 期 滿

續 聘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辦 理 ︺ 。 

五 、 通 過 系 所 組 織 章 程 以 及 系 所 委 員 會 組 織 章 程 。 

六 、 敬 請 各 位 同 仁 於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前 依 個 人 之 教 學 、 研 究 、 服

務 、 師 生 關 係 與 系 所 硬 體 之 未 來 三 年 規 劃 ， 以 及 對 系 所 中 長

程 計 畫 提 供 構 想 ， 以 便 彙 整 作 為 本 系 系 所 評 鑑 資 料 使 用 。 

 


